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 行为人造成他人民

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
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
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
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
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二百五十六条 在公共道路上堆
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
不能证明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编者按：
法律规定，公共道路既包括机动车道，也包括非

机动车和人行道，其认定核心在于是否允许不特定
社会公众通行。

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是指在公共道路
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致使他人人身、

财产权益遭受损害的侵权责任。
公共道路上妨碍通行的物品致害，很多受害人

自认倒霉。
来自温泉的邹先生也遇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具

有一定法律基础知识的邹先生质疑路障的合法性，
他决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月14日晚10时许，家住咸宁温泉的邹先
生到中心花坛附近一超市地下停车场去取车。

去地下停车场，须经过一段下坡通道。他从
温泉路右转进入通道，前行了十几米，突然一道
亮光照过来，对面来车了。他急忙往右边避让。

“哎哟！”邹先生疼得叫了起来。一道障碍
物绊住了他的脚步，整个人因惯性往前倒。邹
先生习惯性地用手撑住地面，保护身体，但右手
臂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叫出了声。

在地上躺了两三分钟后，邹先生挣扎着爬
起来。才知道绊倒他的，是一条横在路前的铁
链。铁链宽约1.5米，一头安装在超市的墙面
上，一头固定在地面的铁柱上。

因为家人还在马路上等着上他的车，再加
上邹先生以为是一般的摔伤，他没有打电话报
警，而是用左手托着右肘，继续往车库出口方向
走去。此时车库出口的门依然开着，岗亭也有
保安值守，想着早点送家人回家，邹先生也没顾
得上跟保安反映摔伤的情况，忍着疼痛把车开

到了居住小区门口。
在妻子的再三要求下，邹先生随即来到市中

心医院急诊科就诊。拍片结果显示：右肱骨下段
骨折。打完绷带，已近15日凌晨。因为时间太
晚，邹先生还是没有报警，而是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一早，邹先生打了报警电话，也联系
了该超市负责人，反映自己摔伤的事情。

随出警民警到现场后，邹先生又回到市中
心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精确度更高的CT
扫描。结果显示，邹先生“右肱骨下段骨折，骨
折线累及关节面，右尺骨近端骨折”，需要住院
手术治疗。

住院期间，邹先生从亲友口中得知，被这条
铁链绊倒摔跤的，远不止他一人，可能他是摔得
最重的一个。

如何不让这道“绊马索”再“暗算”路人？邹
先生拨通了本报记者的电话，希望本报能够关
注此路障设置的合法性，同时咨询维权方面的
事情。

夜行遭遇“绊马索”摔成骨折

2月20日晚10时许，记者来到事发地某超
市停车场附近。本想把车停到停车场，但出入
口都已关闭。保安隔着窗户告诉记者，车库的
门一般晚上9点就会关闭，特殊时间会延长。

记者步行走了几遍从通道到停车场的路。
从温泉路右拐刚进入通道，顿觉眼前昏黑。通
道有顶盖，挡住了温泉路上路灯的部分光线，微
弱的光投射进来，形成背光，更让人视线不明。
不远处小区的入口有一盏路灯，光线橙黄，也照

不到此通道里来。
只是让记者意外的是，绊倒邹先生的那条

铁链不见了。邹先生2月15日上午拍摄的照
片显示，当时横向和纵向的铁柱铁链在超市墙
边形成了一个围合的空间，也没有任何警示提
醒。此时横向铁链没有了，但纵向的铁柱铁链
依然存在。记者数了一下，从通道入口到超市
停车场出口，一共设置了19根铁柱，前面的6
根没有铁链，从第7根开始，两柱之间分别有
铁链相连，每根铁链长约3米，距地面约30厘
米。

记者根据邹先生提供的照片，找到了那根
曾有铁链绊倒他的柱子。光线昏暗，无法仔细
观察。记者打开手机手电筒，发现铁柱的上端
有新鲜的切割痕迹，地上还有散落的铁链碎条，
超市墙面只剩残留的膨胀螺丝接口。

记者继续前行，走到车库出口最后一根铁
柱处，此处横向铁链有一头已经脱落，掉在地
上，基本上不影响通行。

记者询问超市保安这个铁链是什么时候切
割的?保安很警觉地问记者：“你问这个做什

么？”记者再次询问时，他说“我也不知道”。
旁边的居民小区车库岗亭还亮着灯，一位

保安在此值守。记者走过去，询问相关事情。
据这位王姓保安介绍，上一周他上的是白

班，没有看到2月14日晚上邹先生摔伤的事
情。但2月15日上午，他看到有个人打着绷带，
来到了这里，一起来的还有民警和超市的管理
人员。一群人交涉一番后就都走了。下午两三
点钟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穿超市工作服、据说是
超市电工的人，拿着切割机把横着的链接割掉
了。

记者问：“你知道超市墙边为什么要设铁桩
和铁链吗？”

“听说是为了防止有人靠墙停车。以前没
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在墙边停车，妨碍其他车
辆通行。那个铁柱做了有七八年了，铁链是后
来加的，估计也有五六年了。”王姓保安答道。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记者追问。
“我家就住在超市后面的小区，每天都经过

这里，看得到。铁柱铁链装了以后，超市墙边再
也没办法停车了。”他继续回答。

记者夜探事发地点

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超认为，若此
事件是在公共道路妨碍通行造成人身损害，则
由行为人和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6条规
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

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尽到清理、
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另
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
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张超说。

第一：致害行为发生在公共道路上。
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针对的是在公

共道路上发生的侵权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119条第1项界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
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
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
行的场所。概言之，公共道路既包括机动车道，
也包括非机动车和人行道，其认定核心在于是
否允许不特定社会公众通行。在单位、小区等
管辖范围内且不允许社会公众通行的私人道路
所发生的损害责任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二：存在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的
致害行为。

民法典规定的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
是指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影响他
人对该公共道路正常、合理的使用。公共道路妨
碍通行损害责任作为物件损害责任的一种，其特
点在于致害物为妨碍他人通行的物品。妨碍通
行物既可以是固体，如在公共道路上非法设置路

障、晾晒粮食、倾倒垃圾等；也可以是液体、气体，
如运油车将石油泄漏到公路上、非法向道路排
水、热力井向道路散发出大量蒸汽。

第三：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

损害既包括人身伤害，也包括财产损害，且
与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的行为之间存在
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道
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实行过错推定，但并不是
因果关系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仍然是被侵权
人需要举证证明的基础事实。

第四：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

公共道路管理人对其管护路段负有管理职
责，其未尽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由此造成损
害的，法律推定公共道路管理人具有过错，这一
推定可以由其举证证明已尽清理、防护、警示等
义务予以推翻。

公共道路的使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将
会给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造成不合理的危险。公
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虽为特殊侵权责任，
但仍然是以过错为基础的，只不过这一过错无
须受害人证明，而由法律进行推定。

谁为邹先生的受伤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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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卢楠、宋柳娟报
道：2月18日上午，受害群众刘某等
6人冒着风雪，一路从崇阳赶至咸宁
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将一面印有“执
法为民，一身正气”的锦旗，送到了经
侦大队民警手中，感谢他们为其追回
被骗的钱款。

2020年 10月 21日，崇阳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移送案件至咸宁市公
安局温泉分局经侦大队称：2018年5
月至2019年7月期间，刘某等30余
人被孙某奇、王某夫等多人以介绍借
款定期付利息为由诈骗人民币1000
余万元。接案后，温泉分局经侦大队
立即组织警力对此案展开侦查。

为查清该团伙犯罪事实，经侦大
队民警历时近1年，对受害人信息以
及涉案的众多银行交易明细进行分
析研判，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2021年12月8日，最后一名涉案嫌
疑人叶某清被逮捕。

经查，2018年3月，犯罪嫌疑人
王某夫邀约犯罪嫌疑人孙某奇、庞某
仁、夏某波、叶某清等人为股东，由王
某夫牵头策划，于2018年5月在咸
宁温泉注册成立了某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公司成立后，王某夫等人制定
经营模式并加以实施：公司以高额利
息为诱饵，吸引受害人加入公司充当
业务员，公司则作为中介人介绍需要
资金的人从业务员（即受害人）手上
借款，在无实际借款人或借款人不在
场的条件下让受害人签订为期半年、
一年等期限的“借款协议”，并承诺每
三个月付一次月息为百分之一点五
的利息给受害人。业务办理成功，业
务员（即受害人）还可以当场获得总
业务额百分之五的奖金。

2019年6月，合同陆续到期后，
该公司因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已无
法兑付受害人利息及本金。截至案
发，王某夫等人利用上述手段作案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1700余万元，
造成刘某等多名受害人损失共计
1200余万元。

经过持续1年3个月的侦办，目
前公安机关已依法追缴现金100余
万元，查封、冻结相关银行账户、股
权、不动产等涉案资产。该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某夫已被崇阳警方另案处
理、股东庞某仁、孙某奇等人已被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温泉警方

破获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本报讯 通讯员徐程程、秦汉报
道：近日，咸安警方通过视频追踪、综
合研判，成功抓获一犯罪团伙，破获

“拉车门”盗窃系列案件10余起。
2月14日，咸安公安分局永安

派出所接分局“情指勤舆”一体化专
班线索：辖区内出现一伙以拉车门方
式盗窃车内财物的盗窃团伙。经过
近两日的侦查，办案民警在“情指勤
舆”一体化专班的配合下，通过视频
追踪、综合研判、线下蹲守等方式，成
功锁定5名犯罪嫌疑人。经过缜密
部署，办案民警在咸安区文笔路、武
汉市新洲区等地将5名嫌疑人一举
抓获归案。

经审讯，黄某某、戴某、陈某等5
名犯罪嫌疑人均对其在咸安、温泉等
辖区盗窃车内财物10余起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违。

据黄某某交代，该团伙成员整天
无所事事，也没有特长，没有工作收
入来源，便聚在一起商量着想“搞点
钱”。他们以咸安城区为据点，选择
在深夜流窜作案，专门以“拉车门”方
式盗窃车内现金及香烟等财物，涉案
金额达2万余元。

目前，黄某某已被咸安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戴某、陈某、王某某已
被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
中。

深夜“拉车门”碰运气

盗窃团伙五人被“一锅端”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报道：“手
机被别人捡走了，没想到我的手机还
能找回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2月
21日下午，市民焦女士专程将印有

“人民警察为人民 失而复得暖人心”
字样的锦旗送到咸安公安浮山派出
所，感谢浮山派出所民警帮其找回丢
失的手机。

2月15日正值元宵节，焦女士上
午到小区附近的一家生鲜超市购物，
回到家后，却发现新买的手机不见
了，电话也打不通。其家人通过调取
生鲜超市的监控，发现手机遗落在超

市的收银台，并被一位老年女性顾客
拾走。当天晚上，焦女士和家属到浮
山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根据焦女
士提供的信息，调取了超市周边的监
控，发现捡拾手机的顾客行走一段路
程后乘坐公交车离开了。民警迅速
赶到公交公司，调取该名老人的乘车
信息，并和同事到老人下车附近的小
区进行走访摸排。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24小
时，民警发现了手机的去向，成功将
手机取回并归还到焦女士手中。

民警耐心寻找

市民手机失而复得

本报讯 通讯员李颖报道：“根
据案件实际情况，张某的企业分布在
深圳、惠州等地，因为张某入矫脱离
管理导致企业骨干人员流失、企业业
务受损。可以考虑同意张某的跨省
活动申请。”

“既要对张某起到教育惩戒的法
律效果，也要保证企业正常运转，司
法机关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
取灵活的监督方式。”

日前，在针对张某是否可以跨省
活动的公开听证会上，人民监督员说
道。

社矫对象张某的户籍所在地为
咸宁市嘉鱼县某镇，其本人长期在深
圳、惠州等地工作，系三家公司的董
事长、法人代表。2021年9月因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案件判决生效
后，张某被交付至嘉鱼县社区矫正工
作管理局执行缓刑。按时报到后，张
某改正态度较好，服从社矫管理，严
格遵守社矫局的相关工作要求。

由于张某在缓刑考验期不能亲
自在公司指导工作，由张某担任董事
长、公司法人的深圳、惠州两家公司，
出现了公司业务严重受损、骨干员工
离职、企业发展和正常运营遭受重创
的困境。嘉鱼县社区矫正管理局遂
就张某的跨省活动情况向检察院提
出申请。

嘉鱼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认为，
经过充分的社会调查，张某表现较
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过错，积极改
正。且根据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对象
确因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跨市、县
工作的，可以由本人提出申请，提供
完备资料，进行申请。考虑到张某的
企业远在深圳，其本人对企业日常管
理的缺席确实给企业正常运营造成
影响。嘉鱼县检察院决定召开公开
听证听取听证员意见。

听证会上，人民监督员和听证员
结合实际情况就张某的跨省活动充
分发表了意见，一致同意张某的申
请。

嘉鱼检察院

破解社矫对象跨省活动难题
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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